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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 18%股权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本公司以现金 21,600 万元受让新泰钢铁持有的富安新材 18%股权 

● 交易风险提示：标的公司在后续运营管理、项目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是关联方山西新泰钢

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钢铁”）投资设立的子公司，从事线材类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目前注册资本为 120,000 万元，本公司通过两次增资持有标的公司

28%的股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临 2019－013 号公告

和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临 2020－017 号公告）。 

标的公司投资新建的一条 80 万吨/年高速线材生产线近期即将投产，同时，

新泰钢铁用于增资到标的公司的一条 80 万吨/年高速线材生产线的相关土地、房产

和机器设备等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通过对线材市场的考察分析以及对

标的公司的赢利预测，认为标的公司未来赢利能力良好，收益较为稳定，为加快

实现并提高投资收益，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赢利能力和竞争优势，

经与新泰钢铁协商，本公司拟按照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额比例以现金 21,600

万元受让新泰钢铁持有的富安新材 18%股权（“标的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

关联方新泰钢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二○二○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及定期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二、交易主体介绍 

新泰钢铁成立于 2005 年 5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李猛，实际控制人为李安民先生。新泰钢铁经审计的 2019 年末的总资产为

1,129,788.65 万元，净资产为 93,742.41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1,069,450.28 万元，净利润 3,007.54 万元。 



新泰钢铁主要经营钢铁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由于地域上的紧密相连、生产工

艺上的相互衔接、原材料采购和运输上的协同效应，公司与新泰钢铁一直存在业

务往来。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安民先生控制的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新泰钢铁 100%的股权，公司与新泰钢铁构成关联方。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义安镇义安村义安镇政府西 200 米 

3、法定代表人：李猛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线材。 

标的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120,000 万元，其中，新泰

钢铁持有其 72%股权，本公司持有其 28%股权。截至目前，双方股东对标的公司

前次同比例增资涉及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交易资产过户及现金补足出资等

事宜均已办理完毕。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40,345.44 万元，

净资产为 120,932.95 万元。2020 年 10-11 月实现营业收入 38,565.44 万元，净

利润932.92万元（标的公司新建的一条80万吨/年高线生产线目前尚未正式投产，

新泰钢铁增资到标的公司的一条80 万吨/年高线生产线自2020 年10 月起纳入标的

公司财务报表核算范围）。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鉴于标的公司刚完成增资，公司净资产与股东出资额差异不大。

因此，经双方协商，同意以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出资额为定价依据，即：新泰钢铁

本次向本公司转让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1,600 万元。公司也将聘请评估机构

以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股权进行评估，如果标的股权的最终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 120,000 万元，其中，新泰钢铁累

计出资 64,800 万元，持有标的公司 54%的股权；本公司累计出资 55,200 万元，

持有标的公司 46%的股权。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山西新泰

富安新材有限公司 18%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出具了肯定性独立意见。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 

六、与标的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标的公司是公司和新泰钢铁共同投资的重要子公司，同处安泰工业园区，因

业务协同性，公司 2021 年将新增与标的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内容主要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安泰型钢有限公司将向标的公司采购少量线材，用于捆绑

H 型钢产品；公司将向标的公司销售电力和焦炉煤气及提供运输劳务，满足其生产

所需。预计 2021 年公司与标的公司发生的线材采购交易额为 680 万元，电力销售

交易额为 9,800 万元，焦炉煤气销售交易额为 1,680 万元，提供运输劳务的交易额

为 2,000 万元。各项交易的定价原则和结算政策依据公司与关联方新泰钢铁目前

的关联交易协议执行。 

七、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拥有两条 80 万吨高速线材生产线，可生产工业和建筑用钢材，产品

用途广泛，市场需求旺盛，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和良好的经济效益，符合国家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本公司增持标的公司股权主要是为了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

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赢利能力和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标的公司在后续运营管理、项目盈利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并监督标的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严格

控制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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